附件2
广州市城市居住区社区卫生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意见
    为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加强社区卫生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根据《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发［2006］10号)和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对新建或改建的城市居民居住区(以下简称居住区)社区卫生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居住区必须按《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广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标准与准则》的规定，规划和建设社区卫生服务配套设施。
    二、居住区社区卫生服务配套设施规划建设应符合国家标准和卫生部门颁布的有关设计标准、规范和规定的要求。社区卫生服务配套设施的位置要适当、结构要合理，宜设置于交通道路便利、居民生活集中、方便居民就诊的区域。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应达到2000平方米，一般应独立用地或结合其他服务设施设置，首层面积一般应不少于400平方米。
    社区卫生服务站建筑面积应达到300平方米，全部或二分之一以上面积应设在首层，并有方便的对外出口。
    三、社区卫生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步骤：
    (一)规划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专业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具体的居住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规划布局和建设规模。
    (二)国土房管部门根据规划部门确定的社区卫生服务配套设施规划条件，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列出专门条款，要求开发建设单位必须按社区卫生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标准开发建设。
    (三)涉及评估建设成本，由建设主管部门评估确认；涉及评估购买配套设施用房价格，由市国土房管局和市财政局共同认定的二级(包括二级)以上评估公司评估确认。
    (四)所需资金参照《广州市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资金安排方案》中的出资比例由市、区(县级市)两级政府分担，市本级的资金由发展改革部门、财政部门负责安排。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建设资金由区(县级市)政府投入。
    (五)建设部门对开工项目进行日常监督检查，确保社区卫生服务配套设施建设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和同时投入使用。
    (六)建设项目竣工后，由规划部门会同卫生部门对社区卫生服务配套设施建设项目进行规划验收。
    (七)验收合格后开发建设单位将社区卫生服务配套设施移交卫生部门。
    (八)国土房管部门负责协助卫生主管部门办理产权登记及相关手续。
　　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社区卫生服务配套设施的使用性质，不得揶作他用。

